
關務署臺北關114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2月 17日（星期三）上午10時

  地點：本關通關大樓3樓會議室

  主席：范副關務長天行                          紀錄：唐菁菁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席及來賓致詞（略）

貳、 追蹤列管提案計2案(附件1)

參、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計2案(附件2)

肆、 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2案(附件3)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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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4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案1

提案

編號
114年第 3次通關業務座談會臨時動議案 1。

案由
海關要求尚未傳輸報單之短溢卸貨物須提供倉儲核發之未出倉

證明，得以更正艙單，建議是否得簡化流程。

說明

報關業者向海關申請更正尚未傳輸報單之短溢卸貨物艙單，海

關要求須提供倉儲核發之未出倉證明，惟未出倉證明是否為必

要文件，或有其他替代方式，得以簡化行政作業流程。

前次

會議

決議

本案事涉艙單修改之作業流程，本關將研擬相關法規及行政作

業流程後，再依結果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辦理

情形

1.現行尚未傳輸報單之短溢卸貨物申請更正艙單案件的作業方

式，為業者僅需填具「艙單更正申請書」，即可向海關艙單

單位提出申請。海關將透過線上系統查核短溢卸報告之簽證

內容，並據以審核，業者無須提供倉儲核發之未出倉證明。

2.另本案提案人經業務一組於本(114)年 11月 18日向其說明

後，已理解相關作業流程。

會議

決議
本案依辦理情形辦理。

是否

繼續

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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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案2

提案

編號
114年第 3次通關業務座談會臨時動議案 2。

案由
本關通關大樓 2及 3樓之報關查詢機速度甚慢，建議提供網速

快之設備供查詢。

說明

臺北關通關大樓 2及 3樓之報關查詢機網絡速度緩慢，致報關

業者使用報關查詢機查詢進出口報單流程時，等待時間過長，

影響報關業者查詢通關流程。

前次

會議

決議

本案事涉通關查詢機之連線網絡，本關將調查相關連線網絡

之頻寬後，再依調查結果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辦理

情形

1.經檢視本關查詢機網路頻寬尚屬充裕充足，惟連線速度緩

慢，係因接入內部網路須遵循資安政策規範，相關連線均經

多重檢核與過濾所致。

2.本關已逐步調整查詢機連線模式，將連線方式改為外部連線

至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查詢，以提升查詢效能。另依現場業

者建議，目前已完成 2樓 2台及 3樓 1台查詢機的相關調

整，後續將持續關注使用狀況，並依需求進行其他設備之調

整。

會議

決議

請本關資訊室持續研議提升查詢機速度可行性，以提升服務品

質。

是否

繼續

列管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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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第一則：新增關港貿單一窗口程式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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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個人資料安全檔案維護宣導：

    請落實報關業個人安維「報關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並強化個資外洩通報機制及建立適當內部控制措施，

有相關個人資料建置問題可致電 03-3834265分機3580洽詢。

相關文件請於網頁路徑：關務署/首頁/資訊匯流/機關(公開)資料/個

資法公開專區/報關業者個資資訊專區下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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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4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 案
編號 第1案 提案單位 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因部分關區承辦人員對復運出口報單類別（G5/02或 G3/81）及

統計方式認定標準不一，導致業者申報及原進口報單核銷資料

混亂，建請主管機關統一規範依貨物實際產地申報，以避免誤

填情事並降低被裁罰風險。

說明

1.業者在申報復運出口時，常因承辦人員認定不同，導致是否

使用 G5/02 或 G3/81 類別產生爭議，使核銷原進口報單流

程混亂，亦使客戶端資料無法一致管理。舉例說明：

(1)原進口報單產地為 TW，復運出口貨物亦屬同一產地，惟部

分關區仍要求以 G3/81（主管機關指定代碼）申報，造成

業者擔憂是否涉及錯誤申報或不實填報。

(2)客戶因目的地為美國要求使用 G3/81 申報，但若該代碼並

非主管機關明確要求或配合特定政策使用，則恐造成業者

填報不實、影響原進口報單核銷，並可能產生罰則風險。

2.為避免不同關區標準不一，建請主管機關統一規範:復運出

口應依「貨物實際產地」進行申報；原進口報單核銷亦以相

同邏輯一致辦理；明訂 G3/81之使用情境及主管機關指定條

件，以避免誤用。

海 關

意 見

1.依據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出口篇貳、六、出口報單代

號、名稱及適用範圍規範如下表:

代號 名 稱 適 用 範 圍

G3 外貨復出口
一般廠商、個人自國外輸入貨物、行李，
於轉售、不得進口、修理、調換、租賃、
覽等原因復出口者。

G5 國貨出口 一般廠商、個人將國貨(含復運出口)、行
李向國外輸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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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 G5/02係國貨出口，G3/81係外貨復出口，如原進口報單

產地為 TW，復運出口貨物亦屬同一產地 TW，因貨物係我國所

製造生產，則出口宜申報報單類別 G5且應無統計方式 81之

適用。

3.復運出口態樣眾多，仍應依個案情況審酌條件再予以核銷，

如有爭議仍請敘明案情俾便討論。

會 議

結 論

有關復運出口報單類別 G5/02與 G3/81之適用認定，本關說明

目前仍依關務署既有規定辦理，未另訂統一新制，本案依辦理

情形辦理。另針對業者反映之電腦核銷實務問題，請本關業務

一組洽詢關務署研議辦理。

是 否
列 管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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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提案
編號 第2案 提案單位 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

建請海關統一快遞倉與一般倉之申報與後續更正原則，確認快

遞海關系統對退押款核銷之權限，必要時建立 SOP，並提供一般

倉及快遞倉的權限差異列表，以供業者提供客戶一致性的作業

說明。

說明

快遞海關於每日19:00–21:00 協助一般倉海關辦理隔日10:00

前班機之放行作業。然而，業者在實務操作上發現快遞倉與一

般倉間對部分作業規範認定不一，造成客戶端申報、核銷與後

續作業流程混亂。本提案旨在釐清規範差異，並建議建立一致

化標準。提供以下案例說明：

案例一：客戶於C1 放行後，因產地、統計方式、貨物內容短少

／漏報或金額錯誤等因素要求申請更正。但快遞倉與

一般倉可能標準不同。

建  議：快遞倉依一般倉同一標準受理後續更正作業，以避免

客戶端標準不一致。若快遞倉作業系統（含X光查核判

定流程）有程序限制，應明訂可更正與不可更正之情

形並公告。並請海關統一發布「C1放行後可更正項目

指引」，供快遞倉與一般倉共同遵循。

案例二：客戶需依規定以原進口報單辦理退押款核銷，但部分

業者反映快遞海關系統是否具有核銷作業功能不明

確。

建  議：建議確認快遞海關系統是否具備核銷原進口報單功

能。若無，建議一般倉維持主責核銷作業，並由快遞

倉明確公告其作業範圍。並請建立統一流程（含文

件、附件、時間點），供業者依循，以避免退押款延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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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部分一般倉作業項目可能因屬於一般通關權限，而非

快遞海關權限，因此快遞倉協助時可能無法完整操

作。

建  議：建議海關提供明確列表，說明快遞海關可協助與無權

限之業務項目，並建立「快遞倉協助一般倉作業權限

一覽表」，供業者與客戶參考，避免誤會或期待落

差。例如：

1.o  ✔ 可協助：基本放行、一般查核、文件補件收件。

2.o  ✘ 不可協助：需主管核定之複雜更正、特殊稅式調

                整、部分退押款核銷。

海關

意見

關於本案公會建請海關於一般倉及快遞倉建立一致化標準一

案，說明如下：

一、快遞倉及一般倉之報單放行後申請更正作業原則，係依據

「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及其附表規定辦理。

二、本關各快遞單位辦理原進口報單核銷作業，應以正式報單

申辦。

三、依據本關106年10月30日北普業二字第1061045457號公告本

關快遞各單位於平日17時至21時及假日9時到21時受理廠商

申請加班處理一般空運貨物之進、出口通關。申請加班通

關之貨物，以下述貨物為限：
(一)進口：當日之航班且於15時後進倉之貨物，限生產設

備器具、零組件、原物料及緊急醫療用品。
(二)出口：15時後進倉之貨物、且裝運出口之航班須於次

日上午10時以前起飛者，限工業產品、生產設

備器具、零組件、原物料及緊急醫療用品。

四、依上開公告事項五、加班受理之進出口報單於完成電腦通

關流程後（放行），紙本報單一律於次一正常上班日上

午，交原通關單位辦理後續作業。

五、綜上，快遞倉與一般倉權限本就有差異，快遞單位於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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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上班時間加班受理一般倉之進出口報單案件，主要目的

在協助完成電腦流程放行，以利銜接航班作業。其他事宜

如C1放行後更正、退押款核銷、特殊稅式處理等後續行政

作業，均非快遞單位加班支援範疇，請廠商依一般倉作業

流程處理，以維持操作一致性並避免誤解。

會議
結論  本案依海關意見辦理。

是否
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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